
高频次审批业务办事指引

事项名称：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职业资格认定(考核）   实施部门：大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类别 内容说明

设定依据

1、【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2002年6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根据2009年8月27日第十一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第一
次修正，根据2014年8月3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
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根据
2021年6月10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关
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决定》第三次修正) 第三十条 生产
经营单位的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
得相应资格，方可上岗作业。 特种作业人员的范围由国务院应急管理部门
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确定。
2、【行政法规】《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 (2003年11月12日国务院
第28次常务会议通过，2003年11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93号公
布，自2004年2月1日起施行) 第二十五条 垂直运输机械作业人员、安装拆
卸工、爆破作业人员、起重信号工、登高架设作业人员等特种作业人员，必
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
书后，方可上岗作业。



申请条件

1、年满18周岁且符合相关工种规定的年龄要求； 2、经医院体检合格且无
妨碍从事相应特种作业的疾病和生理缺陷； 3、初中及以上学历； 4、未持
有其他地区的相同专业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证书； 5、经考核发证机关考
核合格。

材料清单 1、近三个月内二级乙等及以上医院体检合格证明（原件，1份） 。

办理流程

1、线上申请：登录山西政务服务平台—个人办事—市住建局—建筑施工特
种作业人员职业资格认定，选择相应的工种考核项目，填写申请表并上传材
料。首次申请前需完成安全操作技能考核和安全技术理论考核。延期申请前
需完成安全技术理论考核；2、窗口受理：对申请材料的齐备性进行核对，
完成业务受理；3、审查：开展审查工作；4、审批：各科室签发审批意见，
并办结出证。

办理时限 法定办结时限：20工作日，承诺办结时限10工作日。
收费标准 不收费
咨询渠道 窗口电话：7950268



高频次审批业务办事指引

事项名称：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职业资格认定(延期复核）实施部门：大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

类别 内容说明

设定依据

1、【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2002年6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根据2009年8月27日第十一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第一
次修正，根据2014年8月3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
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根据
2021年6月10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关
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决定》第三次修正) 第三十条 生产
经营单位的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
得相应资格，方可上岗作业。 特种作业人员的范围由国务院应急管理部门
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确定。
2、【行政法规】《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 (2003年11月12日国务院
第28次常务会议通过，2003年11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93号公
布，自2004年2月1日起施行) 第二十五条 垂直运输机械作业人员、安装拆
卸工、爆破作业人员、起重信号工、登高架设作业人员等特种作业人员，必
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
书后，方可上岗作业。



申请条件

1、证书有效期满前3个月内提出申请； 2、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在资格证
书有效期内，有下列情形之一，不予延期： (1）超过相关工种规定年龄要
求； (2）身体健康状况不再适应相应特种作业岗位； (3）对生产安全事故
负有责任； (4）2年内违章操作记录达3次(含3次）以上； (5）未按规定参
加年度安全教育培训或者继续教育。

材料清单
1、近三个月内二级乙等及以上医院体检合格证明 （复印件，1份）；2、用
人单位出具的特种作业人员管理档案记录 （复印件，1份） 。

办理流程

1、线上申请：登录山西政务服务平台—个人办事—市住建局—建筑施工特
种作业人员职业资格认定，选择相应的工种延期复核项目，填写申请表并上
传材料。首次申请前需完成安全操作技能考核和安全技术理论考核。延期申
请前需完成安全技术理论考核；2、窗口受理：对申请材料的齐备性进行核
对，完成业务受理；3、审查：开展审查工作；4、审批：各科室签发审批意
见，并办结出证。

办理时限 法定办结时限：20工作日，承诺办结时限10工作日。
收费标准 不收费
咨询渠道 窗口电话：7950268



高频次审批业务办事指引

事项名称：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职业资格认定(注销）   实施部门：大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类别 内容说明

设定依据

1、【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2002年6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根据2009年8月27日第十一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第一
次修正，根据2014年8月3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
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根据
2021年6月10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关
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决定》第三次修正) 第三十条 生产
经营单位的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
得相应资格，方可上岗作业。 特种作业人员的范围由国务院应急管理部门
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确定。
2、【行政法规】《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 (2003年11月12日国务院
第28次常务会议通过，2003年11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93号公
布，自2004年2月1日起施行) 第二十五条 垂直运输机械作业人员、安装拆
卸工、爆破作业人员、起重信号工、登高架设作业人员等特种作业人员，必
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
书后，方可上岗作业。



申请条件
1、申请人已取得建筑施工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且证书有效，与原工作单
位解除劳动关系，可以申请证书注销。

材料清单 无

办理流程

1、线上申请：登录山西政务服务平台—个人办事—市住建局—建筑施工特
种作业人员职业资格认定，选择相应的工种注销项目，填写申请表并上传材
料。首次申请前需完成安全操作技能考核和安全技术理论考核。延期申请前
需完成安全技术理论考核；2、窗口受理：对申请材料的齐备性进行核对，
完成业务受理；3、审查：开展审查工作；4、审批：各科室签发审批意见，
并办结出证。

办理时限 法定办结时限：20工作日，承诺办结时限10工作日。
收费标准 不收费
咨询渠道 窗口电话：7950268


